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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保证检测的公正性、独立性和准确性，对检测的数据负责，并为委托方所提供的样品保密。 

对本报告检验结果异议者，请于收到本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认可本报告。 

本报告任何涂改与增删无效。

本报告无本公司检测专用章及骑缝章无效；无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名无效。 

本报告检验结论是根据判定依据仅根据所检项目得出的，不代表未经检验的项目或功能符合要求。

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被测地点、对象及当时情况有效；本公司不负责采样(如样品是由客户提供)时,由客户采集送检

的样品、提供的相关数据由客户负责，本公司仅对送检样品的检测结果负责，不对样品来源、客户提供的数据对样

品检测结果产生的有效性影响负责。如客户提供相关样品的评价标准，本公司不对该标准的适用性负责。

检测项目名称前标识“*”表示未经资质认定的项目，结果不作为证明材料。

我们已尽所知和最大能力实施上述检验检测，不能因我们签发本证书而免除卖方或其他方面根据合同和法律所承担的

产品质量责任和其他责任。 

本报告各页均为不可分割之部分，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或利用本报告进行不当宣传，由此造成

的后果本公司不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

江苏权正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邮编：226371

电话：0513-55885500

传真：0513-51082111

网站：www.jsqzjy.com

地址：南通市通州区白云路8号权正科技产业园



检验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 QZKW202500469 &[页码]

样
品
信
息

产品名称 片栗粉（食用淀粉）

规格型号 100g/包

商标 /

样品数量 6包 样品等级 /

生产/检疫/购进/
加工日期/批号

2025-11-27 样品状态 符合检验要求

客
户
信
息

委托单位

名称 启东欧瑞食品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地址 /

地址
南通市启东市东海镇仲辉
村

生产单位/地址
启东欧瑞食品有限公司/南通
市启东市东海镇仲辉村

检
验
信
息

检验类别 委托检验 送样日期 2025-11-28

检测地点
南通市通州区白云路8号
江苏权正科技产业园

检验起止日期 2025-11-28～2025-12-04

检验项目 请参见下文

判定依据
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3163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淀粉》
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检
验
结
论

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符合GB 2762-2022、GB 31637-2016、GB 2760-2024标准规定的要求。

  签发日期： &[封面.签发日期]

备注 /

批准: &[封面.批准签名] 审核: &[封面.审核签名]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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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汇总

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验结果 检测方法 单项评价

1 色泽 / 白色或类白色，无异色 白色，无异色 GB 31637-2016 符合

2 气味 /
具有产品应有的气味，无异

嗅
具有产品应有的气味，无异

嗅
GB 31637-2016 符合

3 状态 /
粉末或颗粒状，无正常视力

可见外来异物
粉末，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

异物
GB 31637-2016 符合

4 铅(以Pb计) mg/kg ≤0.2 未检出(定量限：0.04)
GB 5009.12-2023(第一

法)
符合

5 菌落总数 CFU/g n=5,c=2,m=10⁴,M=10⁵ 15,10,10,20,30 GB 4789.2-2022 符合

6 大肠菌群 CFU/g n=5,c=2,m=10²,M=10³ <10,<10,<10,<10,<10 GB 4789.3-2025(第二法) 符合

7 霉菌和酵母 CFU/g ≤10³ <10
GB 4789.15-2016(第一

法)
符合

8 二氧化硫残留量 g/kg ≤0.03 未检出(定量限：0.010)
GB 5009.34-2022(第一

法)
符合

备注 /

*** 报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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